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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说明

一、项目信息

采购项目名称：汶川县耿达镇幸福村2组蒋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
采购项目编号：N5132212026000051
采购包号：1

二、澄清对象

汶川县政府采购中心

三、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的内容

澄清原文：一、5.4.2评审细则及标准中《履约能力》：注：1.提供合同�件及�程接收证书（�程竣�验收证书或竣�验收报告）复印件并
加盖供应商公章，否则不予认可。2.项�业绩时间以竣�验收报告的时间为准。 二、采购更正公告（第三次）中：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
2769683.39 元。此次采购仅限建筑安装工程费2769683.89元作为最高限价。磋商文件3.1条报价要求中最高限价显示为2769680.00元

澄清说明事项：一、（1）需确认项目业绩时间标准。 （2）文件中要求按“竣工验收报告”时间为准，如提供的“工程竣工验收证书”时间
是否认可。 二、需确认最高限价具体金额。

澄清说明：一、本项目不确定业绩的时间，只要是符合要求的所有业绩都可以作为有效业绩，提供了“工程竣工验收证书”也作为有效业
绩。 二、根据采购文件第二章第一条、第三章第一条，本项目的最高限价确定为：2769680元，更正公告中的2769683.39作为财评报告中
的清单说明，为本项目的财评价，2769683.89为笔误。请评审委员会在评审过程对价格的评审时以2769680为最高限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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